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建置特約通譯名冊及日

費旅費報酬支給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以下簡稱檢察

署）應延攬各種語文

人才，列為特約通譯

備選人。 

        前項備選人應

通曉臺灣台語、客

語、原住民語、英語、

日語、韓語、法語、

德語、俄語、阿拉伯

語、西班牙語、葡萄

牙語、越南語、印尼

語、泰語、菲律賓語、

東埔寨語、手語或其

他語言一種以上，並

能以華語傳譯上述

語言。 

二、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

分署（以下簡稱檢察

署）應延攬各種語文

人才，列為特約通譯

備選人。 

        前項備選人應通

曉閩南語、客語、原

住民語、英語、日語

、韓語、法語、德語

、俄語、阿拉伯語、

西班牙語、葡萄牙語

、越南語、印尼語、

泰語、菲律賓語、東

埔寨語、手語或其他

語言一種以上，並能

以國語傳譯上述語

言。 

一、為尊重多元語言文

化，保障各固有族

群使用之自然語言

及臺灣手語得以傳

承、復興及發展，落

實國家語言一律平

等，並依國家語言

發展法第三條及第

四條之立法意旨及

國家語言發展報告

之精神，爰將第二

項之「閩南語」、「國

語」修正為「臺灣台

語」、「華語」。 

二、第一項未修正。 

 


